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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定<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关于制定<员工购房借

款管理办法>的议案》（以下简称“《借款管理办法》”或“本办法”），使用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为员工购房提供借款。本事项属于公司董事

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制定《借款管理办法》的目的及适用范围 

1、目的 

为有效地吸引优秀人才，留住公司核心骨干员工及有潜力的员工，也为了切

实解决员工购房困难问题，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2.、适用范围 

2.1.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为员工提供购房借款，用于员工在其工作地购买

其自用唯一商品房（不含商铺、自建房和宅基地）。 

2.2. 本办法“员工”指以下主体的员工： 

（1）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恒玄科技”或“公司”）； 

（2） 公司分公司； 

（3） 公司全资子公司； 

（4）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3. 尽管有其他约定，本办法不适用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与前述主体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等关联人除外。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员工



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二、《借款管理办法》的授权执行 

1、《借款管理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公司

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工作。 

2、《借款管理办法》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

规定的条件下开始实施，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后续实施过程中对本办法所确定的

流程、具体要求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3、财务部为员工购房借款的资金管理部门，负责专项资金的筹划、核查、

出借、收款、记账等事宜； 

4、人力资源部为本管理办法的执行部门。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此次为员工提供的购房借款总额不高于 5,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员工购房借款实际批准金额不超过该员工上一年度税前年薪

的 1.5 倍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5 年。《员工购房借款

管理办法》对员工申请购房借款的申请条件、时间、材料、审核程序、核发流程

及还款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公司将与购房借款员工签订《购房借款合同》并约

定还款额及还款期限，严格控制风险。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自有资金为符合条件的

员工提供限制额度的购房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地吸引和留住关键岗位的核心人才，

进一步完善员工福利制度体系建设。公司借款资金总额不高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因此，一致同意公司制定的《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高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的自有资金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限制额度的商品房购房借款，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完善员工福利体系，更好地吸引和激励核心人才，建设稳固的人才战略体系。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因此，一致同意公司制定的《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五、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0 元（不含本

次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